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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北京市朝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实施方案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年粮

食生产重点工作及政策落实的通知》(农办计财〔2022〕5号)，

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2022 年北京市耕

地地力补贴实施方案>的函》（京政农函〔2022〕61号）要求，

为保护耕地、提升地力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，结合本区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本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。对于农民（包括集体经济

组织）自行耕种的耕地，补贴对象为农民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）。

对于农民流转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）至其他经营主体（包括

农民、集体经济组织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）

耕种的耕地，受让方可依据流转（承包）合同约定享受补贴；流

转（承包）合同未作约定的，补贴对象仍为承包方的农民（包括

集体经济组织）。享受补贴的主体，应以绿色生态为导向，采取

秸秆还田、深松整地、科学施肥用药、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措施，

自觉保护耕地、提升地力。

二、补贴范围

截止 2022年 7月 15日，本区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耕地。

2022 年 7 月 15 日以后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耕地，纳入 2023

年补贴范围。对当年度申报补贴前有以下情况的不给予补贴：



— 2 —

（一）退耕还林的、与果（林）间作的、已种植经济林和生

态林的耕地；

（二）损毁粮食、经济作物或种植草坪等破坏耕作层的耕地；

（三）种植农产品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耕地；

（四）抛荒一年以上或存在违法建设、违规种植的耕地；

（五）违反农作物秸秆禁烧规定的耕地；

（六）非农业征（占）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；

（七）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；

（八）占补平衡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;

（九）未开展验收或验收（评估）未通过的复耕复垦地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为每亩 300元。同一块耕地，每年度

只能享受一次市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，不可同时再享受市级菜田

补贴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按时完成申报

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，通过“种植业补贴信息管理系统”完

成申报、确认、审核等程序，提高补贴发放的规范性、精准性和

时效性。各乡应在 11 月 15 日前, 完成申报、审核、批准等程序，

并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区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及时报送总结

各乡应在 12 月 9 日前，将本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落

实情况报送区农业农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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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指导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。

各乡作为责任主体，要高度重视，强化领导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

明确责任分工，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制，切实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

贴政策。

（二）规范补贴程序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执行

“补贴对象自愿申请、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公示确认、

乡政府审核、区政府批准”的工作程序，不得减免环节、违规操

作。凡是有纠纷的土地，暂时不列入补贴范围，待明确土地权属

后再予以追补。

（三）核实申报数据

各区要利用现有相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，精准识别种地农

民，认真核实申报面积，准确填报申报数据。补贴资金直接发放

到补贴对象指定的银行账户中，坚决杜绝骗取、套取、贪污、挤

占、挪用补贴资金的行为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

市农业农村局对各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情况开展

全面检查工作。各乡应不定期进行自查，及时纠正补贴政策实施

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

（五）加大政策宣传

各区应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耕地地力保护政策，做好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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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解释工作。公开补贴发放结果，主动接受广大群众、媒体和

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附件：北京市朝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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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朝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
管理办法

为切实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，确保补贴程序公开、透

明，补贴资金按时发放到位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补贴程序

（一）补贴对象自愿申请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采取自愿申请的方式。补贴对象通过手机

或电脑在网上填报补贴信息，由所在村村委会初步核实后，导出

并打印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请表》，一式三份。经本人

确认，报送村委会两份，本人留存一份。

（二）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公示确认

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确认填报信息真实有效，张榜

公布补贴申请者姓名、补贴面积、补贴金额等，公示期为 7天，

公示内容须留档（复印件或影像资料）。出现争议的，由村委会

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负责协调解决。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

等）确认无异议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村级

汇总确认表》，一式三份，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存档一

份，上报所在乡政府两份。同时，上报所在乡政府农户申报数据

及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请表》一套、公示留档资料一套。

（三）乡政府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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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政府负责审核工作。乡农业部门逐村审核申报资料无问题

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乡级汇总审核表》，

一式三份，报区农业农村部门两份，乡农业部门存档一份。同时，

上报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数据及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村级

汇总确认表》一套。

（四）区政府批准

区农业农村部门逐乡核实申报资料无误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北

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区级认可汇总表》，报区政府批准；区政

府对上报的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区级认可汇总表》批复同

意后，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将批复的《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区

级认可汇总表》和批准数据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五）补贴资金发放

市农业农村局核实各区批准数据后，将数据对接北京民生卡

财政资金发放服务系统审核。数据审核无误后，由财政部门将补

贴资金发放到补贴对象指定的银行账户中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行属地管理。各乡负责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的组织实施，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、做好审核、监督和检

查工作，确保补贴政策落到实处。对于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，

要及时向区有关部门报告。乡政府负责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审核

工作，逐村审核申请资料，监督检查村委会严格执行申请程序。

补贴申报截止时，存在争议的耕地，暂时不列入补贴范围，待争

议解决后再予以追补。村委会（股份经济合作社等）负责耕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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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保护补贴的申请、确认工作，做好公示、建档、留证等，接受

群众的监督检查。

三、面积核算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要按耕地面积进行补贴，不能按照不同农

作物播种面积核算，杜绝多次发放补贴资金的现象。面积填报以

亩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点后 1位。


